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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per suretyship liability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paper guarantee system, clears the main 
body of the guarantor eligibility, the guarantor of the guarantee liability, the effectiveness prob-
lem of bill which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rm and what is the liability of 
the guarantor when the guarantee of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is invalid, conducive to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related bills suretyship liability and right attitude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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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票据保证人的责任作为票据保证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明晰了保证人的主体适格、责任性质、票据保证人

的保证不符合形式要件时的效力问题以及保证无效时票据保证人承担何种责任，利于合理认识票据保证

人的责任及正确看待相关的实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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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与我国票据保证人的责任相关的问题主要规定在《票据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当中。对于票据保证

人的资格问题，票据法理论上争论的焦点在于票据主债务人和付款人能否成为保证人[1]。而对票据保证

人的责任性质的解读，大多数学者是从票据法条文结合国际条约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思考出发，但这

种思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且无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另当票据保证人因票

据保证失效而存在过错时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责任，法律对此并无具体

规定，对此问题需要结合司法实践的操作进行判断。 

2. 票据保证人的主体适格及责任性质辨析 

票据保证人一定是票据债务关系外的第三人么？对此问题仍有思考的必要，探讨保证人的责任问题

之前有必要讨论保证人的资格问题。票据保证一经成立即发生票据法上完全的票据效力，有关被保证人

的票据信用即得以增加，票据保证人则基于其票据保证行为的成立而完全独立地承担与其被保证人完全

相同的票据责任[2]。在这一通说观点下可以总结出票据保证人的责任主要表现为票据保证人的独立责任

以及与被保证人承担的是完全相同的责任，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立法本旨以及现实

需要是存在一定的疑问。 

2.1. 保证人的主体适格辨析 

我国《票据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明文规定票据保证人由汇票债务人以外的他人担当。而查看域外

法上的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此项保证得由第三人或甚至由在汇票上

签名的当事人作出。日本票据法亦有相同规定。但美国法对此并无限制，英国法上则未对票据保证专门

进行规定，而是要求以背书人的责任对票据债权人承担责任。 
我们国家对票据保证人的主体资格限制在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才可担当。有学者认为我国虽然

是沿袭日内瓦票据法系制定出我国票据法，但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考虑到设立票据担保的目的在于加强

票据付款的确定性，提高票据的信用度，以促进票据的流通[3]。这一说法对此项规定的立法解读，至少

笔者认为缺乏合理论证。域外票据的发展历史及票据立法的经验比我国丰富，其不可能不考虑票据的流

通与信用问题。 
故对此问题的思考笔者回到票据保证设立的最初目的，理论上设立票据保证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票据

债务的履行提供保证，从而保障持票人的利益，促进票据的使用和流通[4]。抑或是有学者精简的表达，

票据保证即是为补充特定债务人信用不足而设立[5]。通俗讲，票据保证还是一般民事保证，其最终目的

是尽最大可能让票据权利人能够获得票据项下的款项。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考量，其一，票据

保证人若本身为票据债务人有无必要，其二，能否增强票据权利人对此的信任。首先第一个问题，根据

票据法的规定，票据的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

使追索权。那么也就是说在没有保证人的情况下，这些票据项下的债务人均承担连带的责任，那么也就

没有必要再增加保证的情形，显得多此一举。但假设保证人为票据背书人，那么在持票人丧失票据追索

权的情形下，其可以找背书人承担票据责任。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言的票据的其他债务人就需要承

担责任，但该责任是一种保证责任下的付款义务而非票据债务项下的付款义务。其形成的请求权基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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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区别，票据的其他债务人也从第二顺位升至第一顺位以承担保证责任项下的付款义务。由此可知，在

一定情况下，扩大票据保证人的主体适格范围，并非是学者所言的毫无必要多此一举。那么对于第二个

问题，增强票据权利人的信任，以此促进票据的流通。笔者认为，票据的流通性与票据下一个权利人对

此的选择根本上并非取决于票据保证人的多少，即便担保的人数越多，票据持票人最后可选择余地多其

获得偿债的可能性也愈大。但立法的考量不应该是舍本逐末，票据的流通和信用不应建立在保证人的多

与少，这是不可决定的情势，若保证人的信用本身有待考究，那么即便其为他人作保，在持票人不明情

况的情形下，仍然无法保证其信用价值。因此对此说法笔者并不认可。故笔者认为将保证人的资格限制

在票据债务人之外并无意义，对于保证人的选择权应交还给票据权利人。 

2.2. 保证人的独立责任辨析 

通说认为独立责任的确定来自票据保证特有的独立性这一属性。因票据保证行为既是一种保证行为，

亦是票据行为，故其虽拥有一般民事保证的从属性，但更具有其属于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责任

体现为，保证合同一旦成立，则保证人的债务承担不以被保证人的票据债务原因的存在为前提。当被保

证的票据债务，在形式上已经成立，那么，为此而进行的票据保证即发生效力；即使被保证的票据债务

因实质性原因而无效但已经完成的票据保证仍然有效。1 
当我们回到法律规定本身看，《票据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证人对合法取得汇票的持票人所享有

的汇票权利，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被保证人的债务因汇票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的除外。此条中首先是

有关汇票因形式上的不合格而导致票据无效从而保证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票据本身

特性之一就是形式上的严格主义，因此对于形式要件的欠缺自然直接无效。其次是对持票人“合法”取

得票据的要求，这一点是否削弱了保证人的责任的承担程度以及呈现与独立性相对立，即我们从考量票

据保证人与票据被保证人的保证合同形式是否完全之外还考量持票人的权利取得是否正当合法。 
对此的思考仍须结合参考《票据法》第十二条 2 的规定，从该条款看，持票人无相关的票据权利又何

来的得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下的义务。对于这方面的质疑可以如此理解，首先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中所涉及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是混淆了取得要件和抗辩要件，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保护承兑人的权

利。而我们所讨论的保证人的责任是不以实质原因而消失，因此其“合法”与否并不影响保证人独立承担

责任。其次若从立法本意和法律的自洽性角度出发，立法者一定是强调独立性，则票据保证人所保证的票

据债务不因其他原因而被撤销。这种结论即也符合国内外立法通说。而从实务中来看，笔者在北大法宝上

以“票据保证”进行检索，获取的相关案例判决可以看出 3。在保证人的独立责任问题上，法律的利益衡量

是在票据本身上而并非是原因关系上。票据形式符合要求，则票据保证人即无条件的要承担保证责任，此

时的阻却事由是持票人是否善意取得该票据。但此时不在保证人独立责任的射程范围，其衡量的是民法上

普遍原则所要求得持票人应当“合法”参与到此次票据活动中。因此保证人的独立责任归根结底是在强调

只要票据权利人是享有票据权利，在一定情况下，保证人要尽最大可能完成其付款义务。 

2.3. 保证人的同一责任辨析 

“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6]多数观点认为来自《票据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

被保证的汇票，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和《票据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证不得

 

 

1参见赵新华，“论票据保证及其效力”[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 4 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

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意思表示真实不予考虑，实施要件

只考虑行为能力。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8)经终字第 419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 2056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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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前一条被认为是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与被保证人完全

一致的法条由来，而后一条被认为是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是对被保证人债务的全部承担而非部分。 
若单从法条的规定来看，无法就这两处条文推出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是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首先此

处的连带责任强调的是保证人对被保证人因票据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须向持票人承担付款义务，这种义

务是不分先后顺序的。即这是对保证人在履行保证责任时责任范围的界分，而并非是学者们所言的同一

责任的体现。其次，不得附条件是否就是全部责任的表现这一点值得怀疑。附条件讲得是在合同成立过

程中是否添加一定的条款来决定合同的成立或解除，而将其理解为不得部分保证，保证的内容是票据被

保证人的全部债务亦存在不妥。 
故对于同一责任的理解存在的偏差有两个方面，一是同一责任与连带责任相混淆，二是同一责任等

同于表达为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这两种说法均缺乏法理与法律依据。而多数学者之

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多从国际公约和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和学说推至如此。 

3. 票据保证无效情形下保证人的责任 

3.1. 票据保证无效的情形 

如前所述的票据不符合形式要件是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票据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保证人必须

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下列事项：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名称和住所；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日

期；保证人签章。同时《支付结算办法》等也有类似规定。 
其中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五项被认为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7]，在司法实践中，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

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情况下则是以一般的民事担保进行处理。

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结的“(1997)沪二中经初字第 829 号”一案中认为，东风总公司作为担

保单位在《承兑汇票贴现申请书(代契约)》同页下方的担保书上盖章，承诺为华丰公司的贴现提供连带担

保，则该担保不属于票据纠纷处理范围。票据本身严格讲究要式性，则票据表面呈现的形式就是一种相

当于公告的形式，告知其他票据关系人或即将成为票据关系人的他人知晓该票据的情况。 
再者关于“签章”的问题，在我国的票据运作中，签章的意义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重要。其他国家

和地区关注的是票据上有没有票据行为人的签章，而我国关注的不仅是有没有签章，同时还关注签章是

否符合除票据法以外其他法律法规的严格要求。没有签章的票据行为自然无效，签章不合乎要求的票据

行为同样也无效[7]。那么在签章无效是由保证人造成的情况下，保证人承担的究竟是哪一种责任，首先

肯定的是其承担的一定不再是票据责任，而是一般的民事责任。4而究竟是具体的哪一种责任，法律对此

并无具体规定，因此需要结合实务的做法。 

3.2. 票据无效时保证人承担的责任类型 

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规定中所写，票据保证无效的，票据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该规定下明确了保证人仍然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没有说明是哪种性质的

责任。首先笔者认为其应当承担的是赔偿责任，考量这种责任的本质，保证人因其过错导致保证行为无

效，被保证人的信赖利益丧失，同时在票据关系下的持票人的利益同样受到损失，其本可以依赖保证责

任向保证人行使追索权。但同时考虑到此时其并非是票据责任，因此不应让保证人承担过重的连带责任。

若保证合同有效与无效均是连带责任，则对保证人的要求过于严苛，亦不利于票据保证制度的运行。因

此法律所规定的相应的责任虽然模糊但符合其属性。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票据保证无效的，票据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

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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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考虑到保证合同本身离不开合同的原理，因此因一方过错致使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另一方应当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缔约过失责任下具体承担多大金额的赔偿责任仍然需要考究其在保证合同无效中

的过错大小。若全部过错是由保证人造成的，则其需要负有较大的赔偿义务，反之则只需承担相应的补

充责任。有学者认为可以直接参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进行[8]。 
但最后对于法律的此条规定，笔者认为，票据保证终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保证，若一旦无效则保证

人的责任完全按照一般民事责任归责则不利于票据持票人，票据的保证以增强票据信用的目的反而无法

实现。因此考量票据保证人的过错时，需要采用严格的形式进行，其归责原则亦需要进行调整。即便保

证合同无效，在持票人合法持有票据时亦要以利于持票人的角度进行过错考量。 

4. 小结 

票据保证的主体范围笔者认为无须限定在债务人以外，且对于票据保证人的责任性质仍然存在法律

矛盾和法理说理不明的情况，保证人的独立责任和同一责任虽然在比较法上有明确的立法规制，但我国

仍未确切界定其内涵与外延。而对于保证人在保证无效情形下的责任负担其归责原则仍然值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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